
人事業務 SOP－人員離職作業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104.9.1訂定 

一、項目編號：r05 

二、法令依據 

(一) 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 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 

三、處理流程 

 

 

 

 

 

 

 

 

 

 

 

 

 

 

 

 

 

 

 

 

 

四、作業注意事項 

1. 收到派令翌日起 1個月內離職及辦理業務交接。 

2. 人事資料袋。 

3. 公務人員履歷表 1份。 

4. 服務或離職證明書 1份 

5. 全民健保轉出單 1份。 

6. 公保退保證明 1份。 

7. 退撫基金轉出證明 1份。 

準備(收到派令後一
個月內離職請示離職
日期) 

1.線上差勤系統輸入離職日期。 
2.至 WEBHR任免子系統建立離職檔辦理卸職、更新各
相關子系統及上傳。 

3.發給離職會辦單（辦理離職手續及業務交接）。 
4.通知出納(薪資、公保、退撫)。 
5.查詢國旅卡請領金額。 
6.人事資料移轉(個人資料移轉單、人事資料袋、公務
人員履歷表、離職證明書、健保、公保、退撫轉出
單、平時考核表) 

7.至人事處「職員通訊錄編輯系統」更新(主管以上)
通訊錄。 

8.當日下午 3點前電話通報人力科承辦人(主管以上) 

離職日前一天繳回識別證、職名章並領取人事資料袋、離職證明書。 

結束 



五、使用表格 

1.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離職會辦單。 

2. 公務人員履歷表。 

3. 離職證明書。 

4. 個人資料移轉單。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人員離職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

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離職人員是否依限離職（註﹕
接獲派令後除有特殊規定外，
應於一個月內離到，其有特殊
理由經服務機關長官核准者可
予延長，但最多以一個月為
限）。 

   

三、離職前是否有填離職會辦單及繳
回職名章、識別證。 

   

四、公務人員履歷表、離職證明書、
勤惰資料、健保、公保、退撫等
應由當事人轉交或寄交新職機
關人事單位，俾利其轉入。 

   

五、WEBHR 任免子系統是否有依限辦
理卸職並更新相關子系統。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